
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 

近年来，在国家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大背景下，住房租赁法制建设

也在不断发展中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及地方层面均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

有效地推动了城市住房租赁试点工作，对培育和发展租赁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前，随着住房租赁市场的快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壮大，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及新问题，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及租赁经营方式的多样性对住房租赁立法提

出了新要求。在新形势下，住房租赁法制建设必需优化与完善。项目需结合国

务院发展租赁市场相关精神，长租房市场发展整体趋势，通过全面梳理相关立

法，分析研究其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的优化与

完善住房租赁立法及健全长租房政策的对策建议。 

二、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内容及其他要求 

（一） 服务内容及要求： 

1.全面梳理全国及成都市住房租赁市场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及解决措施。 

2.全面梳理国家层面、住房租赁试点城市相关立法，分析研究立法背景思

路、实施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3.结合住房租赁市场存在问题及现有立法，梳理分析成都市住房租赁立法

方面存在的短板。  

4.从国家层面提出优化和完善住房租赁立法的建议。 

5.结合成都市住房租赁市场问题，结合现有立法，借鉴其他城市经验，提

出规范发展我市住房租赁市场的立法建议。 

（二）服务具体要求 

1.总体要求：供应商应充分、准确、完整的理解本项目背景与需求，全面

梳理、分析住房租赁市场存在的问题，相关立法及实施效果，重点分析问题产

生的原因及立法短板，对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提出具体建议。 

2.调研要求： 



2.1 深入调研住房租赁市场存在问题，调研方式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梳理总结住房租赁相关法律纠纷案件情况；实地走访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

纪机构、社区等了解存在问题及原因；通过互联网搜集整理。问题及成因需形

成问题清单，调查的相关资料（包括且不限于调查报告、调查笔录、调查视频

或图片）需提交采购人查阅。 

2.2 全面梳理国家、住房租赁试点城市（重点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南京、武汉、杭州、西安、成都）相关立法情况。立法及实施情况需梳理形成

立法情况清单提交采购人。 

2.3 项目开始后按照采购人要求反馈项目进度及其他项目信息，并根据采

购人需要随时提供项目相关材料。 

3.课题报告撰写要求：供应商应于深入调研（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提

供本项目的课题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应涵盖且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3.1 住房租赁市场存在问题及原因，针对问题需列出典型案例。对影响面

大、比较普遍的问题进行重点分析。结合住房租赁市场存在问题，提出具体解

决措施； 

3.2 我国住房租赁相关立法基本情况、发展历程，全面梳理覆盖国家、省、

市的住房租赁立法体系； 

3.3 国内外发达国家（地区）住房租赁立法实践，提出可参考借鉴的经验、

做法； 

3.4 国内住房租赁立法先进城市的经验、做法； 

3.5 从国家、成都市两个层面，分析住房租赁立法方面存在的短板、问题； 

3.6.从国家层面提出优化和完善住房租赁立法的建议，建议应具体且具有

可操作性； 

3.7 以住房租赁市场存在问题为基础，结合国家政策导向及其他城市经验，

从优化和完善住房租赁立法、健全长租房政策方面提出建议，建议应具体且具

有可操作性。 

3.8 附件应提供住房租赁市场问题清单（分全国及成都市），住房租赁立

法及实施情况清单（分城市），成都市单列。 

4.复核验收要求 



调研报告经采购人组织专题评审会研究通过，课题项目通过政府采购履约

验收，方为合同履行完毕。 

5.项目要求 

5.1 投标人应具备扎实的研究基础和较高的专业能力，组织相关领域内权

威专家学者主持、参与本项目，其项目负责人应组织和指导课题实施全过程，

并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确保课题成果质量和学术标准。 

5.2 中标单位提交的课题成果应通过采购人及有关主管部门组织的各项评

审和审查，并根据评审、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直至符合采购人要求。 

5.3 课题研究成果应切合实际，紧密结合国家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及

地方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等工作对住房租赁立法的要求，具有科学性和实际

可操作性。 

    5.4 投标人应针对调研和报告撰写建立科学有效的内部管理和质量控制制

度，团队分工明确，工作要求具体、合理，内控制度科学有效，能够保障项目

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6.人员配备要求 

拟派工作人员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私自更换，确须更换的应经采购人书面

同意，且保证更换人员综合实力不低于原工作人员（须提供承诺函）。 

三、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完成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之前完成。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成果形式：提交《住房租赁法制建设研究》课题报告全套调研数据、图

文资料及电子文档各一套，纸质报告十套，以上项目成果所有权仅归成都市房

屋租赁服务中心所有。 

4.验收方式：中标人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

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同时按国家国际规范及行业标准等相关法律法规、招标文件的要求、中标人的

投标文件及合同约定进行验收。 

5.付款方式 



（1） 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30%；课题报告经专家评审，

中标人修编合格并通过履约验收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70%。（在收到发票后 15

日内支付） 

（2）结算票据：结算发票须是国家统一正式发票，否则不予支付。 

6.其他未尽事项，双方合同中约定。 

 

 


